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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规划与设计

国际海岸带空间规划的实践与启示

田海燕∗

（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１２）

摘要：海岸带是陆海连接、交叉和复合的地理单元，开展海岸带空间规划是落实国土空间规划“陆海统筹”的重要环节。 通过

整理和分析若干典型沿海国家海岸带定义、海岸带空间规划的体系和开发利用的审批流程等有益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海岸

带空间规划的现状，提出在国土空间“五级三类”的新体系下推进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建议，以期助力我国海岸带

空间的高效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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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带既包含陆地国土，又包含海洋国土，是陆

海相交的生态敏感带和脆弱带。 长期以来，我国海

岸带规划一直处于陆海“二元分治”割裂状态，近海

陆域空间依据地方总体规划或详细规划开发利用，
海域空间则依据各级海洋功能区划，导致近海陆域

开发与海域生态保护冲突事件频发［１］。 同时，海岸

带开发利用缺乏详细规划的法律约束，存在未批准

先建、未围先填、未批准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等违法用

海行为［２］，海岸带空间高强度开发伴随着低效利用

问题，海岸带开发利用亟需陆海统筹的规划设计。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及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建设指南》明确指出，要强化国土空间规

划对海岸带等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２０２１ 年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开展省级海岸带

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并同步发布《省级海岸

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加

快推进省级海岸带有关工作，指出有条件的市县可

编制相应层级海岸带规划，因地制宜细化规划内容，
提高规划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这意味着海岸带空

间规划已成为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是落实“陆海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
海岸带空间规划起源于西方，以 １９７２ 年美国的

《海岸带管理法》为始，到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２１ 世纪议程》中针对海岸带设专章等均表明海

岸带空间规划成为世界沿海国家和地区保护和开发

海岸带、实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

手段［３］。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各地海岸带管理

者不断深化交流海岸带空间规划的经验和方案［４］。
其中，美国、日本、荷兰、新加坡作为典型的沿海国

家，已在海岸带空间规划方面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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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审批流程，值得借鉴［５］。 本文将通过阐述美

国等沿海国家的海岸带空间范围、海岸带空间规划

体系及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等内容，分析总结其海岸

带空间开发利用模式对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构

建的启示，为提升我国海岸带综合管理能力提供理

论支撑。

１　 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的现状与问题

１. １　 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的现状

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发展滞后于沿海先进国

家，至今尚未出台国家层面的海岸带空间总体规划。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省级层面的海岸带规划是具

有约束性的综合布局规划，以海岸带资源环境承载

力为基础，以优先保护海岸带生态环境为原则，综合

划定出海岸带空间 “三区三线” 基础空间格局。
如辽宁、福建、广东等几个沿海省份根据其社会经

济的发展需求开展了海岸带空间总体规划的实践

工作［６⁃８］ 。
在市级层面，沿海的几个城市包括青岛、深圳、

潍坊等开展了对海岸带空间规划的探索性实

践［９⁃１１］。 如 ２０２１ 年青岛市在原有海域和海岸带空

间规划的基础上，编制了《青岛市海岸带及海域空

间专项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３５）》，规划统筹布局海域功

能分区，科学划定海洋“两空间内部一红线”，统筹

安排海岸带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生态保护修复、产业

布局优化、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等开发保护活动，对推

动海岸带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９］。
１. ２　 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发展存在的问题

１. ２. １ 　 海岸带空间范围的边界不明晰

我国在部分海岸带保护项目和指南中界定过海

岸带的空间范围，如我国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和评

价（９０８ 专项）、《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
《省级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编制指南 （试

行）》等［１２⁃１４］。 学者们也根据其研究目标界定过海

岸带的空间范围，如张海涛等［１５］ 将沿海市级陆域行

政区范围作为海岸带区域，王娟等［１６］ 以盐城市海堤

公路与海平面－３ ｍ 等深线为界划定海岸带等。 然

而，这些分门别类的海岸带空间范围均是为了规划、
研究和调查的便利性，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划定标

准。 从海岸带管理角度出发，海岸带空间范围含糊

不清且变化多样，将造成涉海管理部门管辖范围冲

突，部门职责重叠或出现“空白”管理地带，致使各

部门在海岸带空间利用中相互扯皮，降低了海岸带

管理的效率。

１. ２. ２ 　 海岸带空间规划陆海协调性弱

尽管国内沿海省市在海岸带空间规划上做了部

分探索性的实践，但由于我国陆海空间长期的“二
元分治”状态，海岸带空间规划无法与陆域空间规

划有效衔接，造成海岸带空间规划陆海协调性弱。
一方面，我国陆域空间规划一般以行政界线作为规

划单元划分的依据，根据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将土地分为 １２ 个一级类，而
海岸带由于其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岸带规划基本

是参照海洋功能区划将海域分为 ８ 个一级类，所以

仅就功能和利用分类而言，陆域和近海海域空间分

区无法合在一张图上进行统一规划。 另一方面，目
前编制的省市级海岸带规划由于编制机构的差异侧

重点不同［１７］，以海洋为主导的海岸带规划聚焦海岸

带保护，忽视了对沿海陆地开发利用的指引；而以陆

地为主导的海岸带规划因对海洋不熟悉，仅把海洋

作为景观资源及城市边界进行考虑，海岸带规划难

以有效融合陆海空间，实现陆海统筹规划。
１. ２. ３ 　 海岸带规划与管理混乱

在 ２０１８ 年国务院机构重组之前，海岸带空间管

理职能分散，存在海岸带规划庞杂和矛盾的现象。
如海岸带陆域部分规划归国土资源部门管理，海域

规划归海洋局管理，涉及渔业发展规划归农业部，港
口发展规划归交通运输部等，各类空间规划存在交

叉冲突问题，导致海岸带各部门间的“责任边界”和
“权益边界”互相重合，出现管理混乱的局面。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自然资源部成立，多个涉海部门的

职能归属自然资源部统一管理，缓解了长期以来国

家层面涉海规划职能分散问题。 然而，在 ２０１９ 年提

出的“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体系下，海岸带规划作

为专项规划，尚未有效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

各个层级，各层级在海岸带空间规划中的事权划分

尚不明晰，造成管理冲突难以有效协商解决，海岸带

空间规划审批与落实尚存在障碍。
综合以上现状和问题，我国的海岸带空间规划

虽然在省市级层面开展了部分有益的实践探索，但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提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

形势下，面向空间管理，如何构建海岸带空间规划体

系，提升海岸带空间规划审批效率，明晰海岸带空间

规划的事权分配等，是实现海岸带国土空间“陆海

统筹”规划与管理的迫切需求。

２　 沿海各国海岸带空间规划实践

海岸带地区的多重资源优势使其成为国土空间

·９２·



环 境 生 态 学 第 ３ 期　

开发与保护的关键区域，而海岸带空间规划已成为

全球多数国家实现海岸带多目标协调的有效方法之

一，各沿海国家在海岸带空间规划方面的经验对我

国海岸带空间规划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２. １　 美国海岸带空间规划

２. １. １ 　 海岸带空间范围定义

１９７２ 年美国《海岸带管理法》中定义“海岸带”
是指相互影响大、靠近若干沿海州海岸线的沿海水

域和邻近的岸线，包含岛屿、过渡区和潮间带、盐沼

区、湿地和海滩［１８］。 由于美国各州都有独立的宪法

和法律，所以各州的“海岸带”定义也略有不同。 如

五大湖地区，海岸带是指延伸至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的国际边界，在其他地区延伸至向海 ３ ｋｍ［１９］。
２. １. ２ 　 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

美国《海岸带管理法》（ＣＺＭＡ）规定了各州对沿

海地区的管理和开发的责任，包括保护和维持沿海

用途和资源。 海岸带空间规划是由联邦和州合作参

与而制定，这种模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规划过程

中出现的联邦与州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规划目标

的一致性。
美国在空间上采取“大海洋生态系统”的分区

规划方式，划分出 ９ 个规划分区（包括五大湖区），
每个规划分区由联邦、州和部落等一起抽调人力组

合成规划机构或直接向社会购买相关空间规划，是
一个分散协作的规划体系，且已在 １９９４ 年《俄勒冈

州领海（管辖领海）规划》中得以实践［２０，２１］。
２. １. ３ 　 海岸带开发利用的审批流程

美国的海岸带管理项目是下达各州，并依靠州

政府的权力和机构来实现国家《海岸带管理法》设

置的标准及目标。ＣＺＭＡ授权沿海各州３项不同措

图 １　 美国《海岸带管理法》中对海岸带管理项目的要求［２３］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Ｚｏ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ＣＺＭＡ） ｏｆ 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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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者管理技术）中选择 １ 或 ２ 项，联邦政府的职

责是统帅和保证项目建设能够达到海岸带管理的 ４
项管理政策和 ９ 项基本标准［２２，２３］（图 １），另一个职

责则是提供财力援助。
２. ２　 日本海岸带空间规划

２. ２. １ 　 海岸带空间范围定义

日本《海岸法》中对海岸带最小范围划定为陆

地涨潮和落潮（指定日所属年春分日涨潮时）水位

为界限，向两侧延伸不得超过 ５０ ｍ。 如果由于地

形、地质、潮位和潮流等原因有必要且不可避免，海
岸带范围则可以超过 ５０ ｍ［２４］。
２. ２. ２ 　 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

日本国土利用计划中海岸带区域的利用核心原

则是保护［２５，２６］。 日本的农林水产部与国土交通部

根据《海岸法》颁布了《海岸保全基本方针》，各级行

政区则以该方针为依据，制定各级地方的海岸保护

基本计划，并以此为依据对海岸带实施分区管

理［２７］。 《海岸保全基本方针》中将海岸带分为保全

区、一般公共区和其他海岸。
对于海岸保全区，根据用海方式细分为港湾区、

渔港区和临港区，各部门在 ３ 个区的管辖范围划分

十分明确。 如 ２０１６ 年《大阪湾沿岸海岸保全基本计

划》 ［２８］，将大阪的海岸分为环境保全与公共利用区、
环境创造与公共利用区、环境创造与都市基础建设

３ 个区。 ３ 个分区的功能不同，沿岸的保护与建设方

向也具有差异（表 １）。 在 ３ 个功能分区的基础上，
海岸保全计划又将大阪湾沿岸的市町村划分为 ２１
个区段，并根据各区段海岸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特征

制定更加详细的开发利用方针。
表 １ 　 大阪湾沿岸海岸开发利用分区［２８］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Ｏｓａｋａ Ｂａｙ

区域特征名称 构成 沿岸基本保护与建设方向

环境保全与

公共利用区

环境保护、
公共利用

保护珍贵的自然资源，创造亲近大

海的体验、观察自然和学习机会

环境创造与

公共利用区

环境创造、
公共利用

考虑自然环境的同时，利用地域特

性恢复与创造环境，打造海岸的休

闲娱乐功能

环境创造与

都市基础建设

环境创造、
都市基础

建设

城市、产业与港口的功能聚集区，在
创造自然环境与景观的同时，协调

好基础设施利用和公共利用的关

系，以建设海岸带的魅力为目标

在事权分配上，农林水产厅的相关部门管理渔

港区，而国土交通部下属的河川局与港湾局则分别

管理港湾区和临港区。 《海岸法》对海岸保全区和

一般公共区具有约束作用，而《港湾法》和《渔业管

理法》 等相关法规则对其他海岸带区域具有管

控权。
２. ２. ３ 　 海岸带开发利用的审批流程

日本海岸带空间利用审批是以各湾区海岸带保

全基本计划为依据，由国土交通部港湾局和环境部

地球环境局共同监管，再由经营者、相关机构、港湾

管理者和项目所在地居民四方面共同参与，在项目

审议会的协助下完成空间选址。 其中，建设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由经营者完成，相关机构的主要职责

是组织各种审议会，监督和协助项目的选址，港湾局

则主管项目空间选址的流程。 日本海岸带建设项目

审批过程中的一大特点是当地居民在项目选址到公

开征集意见之前均有参与。 以日本湾区风力发电项

目的空间选址流程为例来说明日本海域及海岸带空

间利用的审批流程［２９］（图 ２）。
２. ３　 荷兰海岸带空间规划的实践

２. ３. １ 　 海岸带空间范围定义

荷兰是全球著名的围填海国家，也是国际公认

的陆海统筹空间规划和利用的典范。 荷兰的海岸带

极具特殊性，总线长 ３５０ ｋｍ，其中 ２９０ ｋｍ 是由沙丘

和海滩平地组成，剩余的 ６０ ｋｍ 则处于堤坝、水坝和

风暴潮屏障的保护中［３０］。 荷兰沙丘海岸带的宽度

极窄且变化较大，从不足 １０ ｍ 到几千米。 目前，荷
兰一半以上的海岸带线面临侵蚀，由于其海岸带条

件的特殊性，荷兰的海岸带是沙滩能覆盖到的全部

区域［３１］。
２. ３. ２ 　 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

２００５ 年，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联合发

布《国家空间规划政策文件》，首次将陆地和海洋在

空间规划中合为一体，构建了全球首个陆海统一规

划体系［３２］。 ２００８ 年，荷兰开始实施《土地利用规划

法》（修订版），将应用范围扩展到北海和专属经济

区，实践国土空间利用陆海统一的规划管理［３３］。 荷

兰的空间规划是在《空间规划法》保障下的国家—
省级—市级 ３ 级规划体系，国家空间规划包含长期

发展的指导原则与空间框架，具有重要地位［３４，３５］。
荷兰 ３ 级空间规划体系具有自上而下的高度管

制性，每级体系的管理权责清晰。 国家级空间规划

侧重战略性，主要解决核心战略问题，并在陆域空间

规划中明确了海岸带管理区的范围，统筹海域和陆

地国土，高度重视陆海功能的衔接；省级空间规划衔

接国家级空间规划和市级空间规划，主要关注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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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如有必要，港口管理者会考虑港口的管理和运营，例如船舶航行的安全性，以及与风力发电的共存性，
然后设置合适的风力发电场地；２．由各湾区的海岸带保全基本计划来确定风电项目正确的选址位置；３．风电企业

工作人员务由湾区管理者公开招聘决定；４．港口管理者设立的“可再生能源已经审查委员会（暂定名称）”将会对

１～３ 项提供建议和支持；５．风电项目开始后，港口管理者依然会对项目负有监督职责。

图 ２　 日本港口风力发电项目空间选址的流程［２９］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ｏｒｔｓ

管理、城市化和保护绿色空间等省级利益；市级政府

在国家和省级规划的指导下编制结构规划和土地利

用规划［３６，３７］。 此外，荷兰的土地分类标准不存在全

国统一，市镇可以根据海岸带区域每一块土地具体

的使用情况拟定土地用途和应遵守的规则，同时附

加如体量、高度及建筑密度等具体控制内容［３８］。
２. ３. ３ 　 海岸带开发利用的审批流程

荷兰国家及海洋空间规划评估覆盖了规划编制

和运行的全过程，设立了严格的“事前” “事中”和

“事后”规划评估及反馈机制，并形成了良好的动态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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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 其中，“事前”开展预评估和战略环境影响评

价，“事中”进行定期的过程监测和实施评估，“事
后”推进项目实施后评估［３９］。 以《国家基础设施与

空间规划政策战略》为例，荷兰环境评估署（ＰＢＬ）
和相关咨询公司对其草案开展预评估和战略环评，
决策部门根据动态反馈对文件进行调整并最终形成

正式文件，在战略执行过程中 ＰＢＬ 等机构将继续对

其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４０］。 同时，监测和评价也是

荷兰空间规划管理的重要内容。 例如，当评估海洋

开发利用等许可活动的潜在影响时，监测可以填补

知识空白或减少不确定性，继而支持决策部门实行

适应性管理。
２. ４　 新加坡海岸带空间规划

２. ４. １ 　 海岸带空间范围定义

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国家，是由 １ 个主要的菱形

岛屿和 ５０ 多个小型近海岛屿组成，无论是陆地还是

海洋均面积有限，其绝大多数陆域面积为填海造地

形成。 新加坡的法律中对于海岸带没有明确的定

义，由于新加坡全域陆域距离海洋不超过 １５ ｋｍ，所
以新加坡整个被视为海岸带地区。
２. ４. ２ 　 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

新加坡的土地空间规划是以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颁布

的《规划法》为法律依据，由重建局（ＵＲＡ）主导下国

土空间规划［４１］。 规划分为概念规划和土地总体规

划两种，概念规划是对未来 ４０～５０ ａ 的发展规划，涵
盖战略性土地使用和交通，以确保有足够的可用土

地来满足长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需求。 土地总体规

划是对未来 １０～１５ ａ 发展的法定土地使用规划，将
概念规划的广泛长期战略转化为指导土地和房地

产开发的详细计划［４２］ 。 土地总体规划明确新加坡

海岸带可用土地的使用范围和使用密度，每 ５ ａ 审

查一次，土地总体规划要考虑公众展览的相关反

馈［４３］ 。 土地总体规划之下，各区域根据总体规划

再制定适合区域发展的土地使用详细规划，是一

个由土地总体规划到土地详细规划的二级空间规

划体系。
２. ４. ３ 　 海岸带开发利用的审批流程

新加坡海事和港务局（ＭＰＡ）成立了由多部门

组成的海洋项目专项委员会（ＣＯＭＥＴ），凡涉海项

目、提案的实施都必须征得其同意和批准，从而保证

海洋发展项目不会妨碍船只在航道、船坞、码头内的

航行安全［４４］。 同时，落实土地总体规划之前，开发

项目需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价过程来确定和减轻任何

对环境的潜在影响，解决项目开发对交通、公共卫

生、遗产和环境的潜在影响。 特别是靠近敏感自然

区域的开发项目将受到更严格的审查，需要进行更

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价，以确定潜在影响的程度和解

决措施的严谨性，再允许项目进行。

３　 国际经验对我国海岸带空间规划的启示

结合日本、美国、新加坡、荷兰这些典型沿海国

家的海岸带空间范围定义、规划体系与事权分配、海
岸带建设项目审批流程等有益实践经验，立足我国

“五级三类”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我国海岸带实

现“陆海统筹”的空间规划带来一定的启示。
３. １　 加快海岸带空间范围的法定界定

日本在《海岸法》中按照涨潮和落潮的水位线

严格地界定了海岸带的范围，美国也颁布了《海岸

管理法》。 海岸带空间范围的法定界定是保障海岸

带空间规划与陆域、海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的基础。
建议立足我国海岸带的实际情况，向陆综合考虑海

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河口咸潮上溯等过程的影响范

围；向海综合考虑陆域污染的扩散范围、近海生物岸

线边界、河口淡水舌等人类活动频繁影响的因素，确
定海岸带的基准边界。 其次，参考国际海岸带规划

经验，划定一定范围的海岸带建设退线［４５］，用于统

筹衔接海岸带生态保护红线与自然岸线，构建陆海

统筹的海岸带生态保护屏障。 再次，推动《海岸带

保护法》的立法进程，通过立法保障海岸带基准边

界与海岸带建设退线的法定地位，从而实现海岸带

空间范围的法定界定。
３. ２　 构建基于“陆海统筹”原则的海岸带空间规划

体系

荷兰作为全球“陆海统筹”的成功典范，其在国

家空间规划中对海域和陆地国土进行了高度统筹，
且非常重视陆海功能的衔接，构建了陆海统一的规

划体系，对我国的海岸带空间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

价值。 尽管我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已经融合了海

洋主体功能区划和海洋功能区划，提出海岸带编制

专项规划。 然而由于陆海长期“二元分治”的规划

模式，海岸带专项规划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体系

尚未实现统筹、协调与融合。 同时，海岸带空间规划

尚在起步阶段，仅部分省市编制了海岸带综合保护

利用规划，而在市县级层面依然缺乏海岸带详细规

划来与省级综合保护利用规划形成有机联系和有效

传导。 同时，海岸带规划实施监管和评估环节不被

重视，导致海岸带空间规划不能有效应用于沿海开

发利用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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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新形势下，借
鉴荷兰的陆海统筹规划模式，将陆海全要素融汇贯

穿于沿海地区“双评价” “三区三线” “两空间一红

线”等评价与划定过程，保障海岸带空间规划与生

态红线，生态安全底线一致性和协调性。 同时，应尽

快建立与“五级三类”国土规划体系融合衔接的海

岸带多层级规划体系。 如国家级编制总体规划和综

合保护规划、市县级编制详细规划，形成自上而下，
各有重点的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实现对海岸带地

区综合又精准管控的作用。
３. ３　 明确海岸带空间规划的事权分配

日本海岸带空间审批权限由港湾局和地球环境

局共同监管，在建设项目选址中各部门职责明确，且
有民众深度参与，各方面职责分配清晰；新加坡建立

了专门的海洋项目委员会来审批涉海项目；美国则

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海岸带规划中的责

任，而荷兰在其国土空间规划中采用自上而下的高

度管制的 ３ 级规划体系，各级的侧重点和权责也分

配清晰。 由此可见，清晰明确的权责分配是海岸带

空间规划有效落实的保障。
为保障海岸带空间规划的落地和高效传导，在

建立海岸带空间体系的同时应明确国家级、省级和

市县级在各级海岸带空间规划审批的事权。 建议国

家层面审查统筹管控的内容，主要起到战略性控制

的作用，核心职能是搭建起全国海岸带地区保护、利
用和修复的框架；省级政府应肩负上下位规划衔接

的职责，侧重控制性审查，重点传导国家对省级海岸

带“三区三线”“两空间内部一红线”等管控要求，监
督市级规划对管控要求的分解落实情况；市级（设
区市）海岸带规划主要职责应是根据本市实际情况

对省级海岸带空间规划的细化和落实；对于有条件

的沿海县级，应编制详细规划，侧重对本县沿海产业

空间布局的优化。

４　 结论

海岸带空间规划是落实国土空间“陆海统筹”
原则的重要环节。 在国土空间构建“五级三类”体

系的新形势下，海岸带空间规划与其融合衔接依然

面临多方面困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土空间规

划对全域全要素分类管理目标的实现，降低了海岸

带管理的效率。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若干典型沿海国

家海岸带空间规划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海岸带空

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及事权分配的建议，以期为推进

海岸带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助力海岸带的高效管

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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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Ｊ］．城市建筑，２０２１，１８（２０）：１０⁃１５．
［４３］ 曹端海．从新加坡土地管理经验谈土地可持续利用

［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２，２５（６）：２０⁃２１．
［４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Ｆｏｒｅ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ＣＯＭＥＴ ）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３⁃０３⁃１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ｐａ．ｇｏｖ．ｓｇ ／ ｐｏｒｔ⁃ｍａｒｉｎｅ⁃ｏｐｓ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ｍａｒｉｎ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４５］ 何萍，贾俊艳，侯利萍，等．借鉴国际经验保护滨水生态

空间［Ｊ］．环境保护，２０１４，４２（１１）：６４⁃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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